江苏省建筑工程

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意见书

意见书编号：         2019-100          
项目名称：丹阳市俊菱车辆部件有限公司1#厂房
审查机构：  丹阳市安信审图咨询中心   
颁书日期：   2019年04月04日     
江苏省建设厅制

丹阳市俊菱车辆部件有限公司：
    根据《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、《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》、建设部《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管理办法》的规定和双方签订的审查委托合同，受你单位委托，我机构对你单位报送的           1#厂房     项目文件进行了审查，形成审查意见附后。请你单位会同相关单位认真修改、调整，并在 5 个工作日内将修改回复意见（含变更图纸）送我机构复审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9年04月04日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审查机构章）

	项目概况
	项目名称
	1#厂房

	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俊菱车辆部件有限公司
	项目地址
	界牌镇

	
	建筑面积
	9987.19㎡
	建筑总高度
	23.80m

	
	建筑层数
	地上：5层
	耐火等级
	二级/丁3类（汽车灯具及配件）

	
	场地类别
	Ⅲ 类
	抗震等级
	三 级

	
	结构体系
	框 架
	基础形式
	桩 基

	
	规 模
	5层/跨度15m/吊车30T/

5000㎡≤面积≤20000㎡
	工程等级
	大 型

	勘察单位
	江苏文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
	资质等级
	甲 级

	设计单位
	江苏文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
	资质等级
	甲 级

	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、勘察设计企业和注册执业人员以及相关人员违反相关法律、法规规定的情形
	无

	违反国家及地方节能建筑设计标准和节能要求的情形
	见审查意见


（建筑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俊菱车辆部件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1#厂房

	设计编号
	ZJ2019-017

	一、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二、强制性标准
（无）
三、安全隐患

1、政府登记信息显示，生产的是“5万套汽车灯具”，不是图纸的“汽车车门和保险杠”；生产的原材料是“塑料粒子（PC、AS、ABS、聚丙烯”，不是图纸的“难燃铝塑料材料”。确定火灾危险性等级丁3类错误！应按照《建筑设计防火规范》重新设计！

四、其他
（无）


	设计人
	宋军岩
	安全隐患
	1
	强

制

性

条

文
	建筑节能
	

	专业负责人
	黄斌
	强制性标准
	
	
	建筑防火 
	

	审核人
	黄斌
	工业项目负责人：眭亮
	
	建筑功能
	

	注册师
	黄斌
	执业证章号
	3201279-006
	
	
	


（结构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俊菱车辆部件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1#厂房

	设计编号
	ZJ2019-017

	一、强制性条文

1. 本建筑形体有平面扭转不规则、竖向刚度不规则和楼层承载力突变，属特别不规则结构，应提供专门的研究和论证意见， GB50011-2010（2016年版）-3.4.4-3条规定，并采取特别的加强措施。

二.安全性问题

（无）

三.强制性标准   

1. 砌体女儿墙高度不宜大于1.0m，且应采取措施防止地震时倾倒，GB50011-2010（2016年版）-13.3.5-9条规定。

2. 计算书：

1）楼面及上人屋面恒载输入值偏小，应与甲方核实装修荷载是否满足使用要求，是否需要预留装修荷载。

2）定义角柱，复核其配筋并回复复核结果。

四.设计深度

1. 二层山墙端轴上框架梁与柱中心线的偏心距＞柱宽1/4，也应与纵向一样采取增设梁水平加腋等措施加强。

2. 桩基施工说明须注明①“预制空心管桩拼接连接时应严格按图集苏苏G03-2012-44页接桩图分三次堆焊，桩接头焊好后应自然冷却到规定时间方可沉桩，严禁用水冷却或焊完不冷却即沉桩施工”。②“应注明保证桩基承载力的双控条件”。

3. 楼梯平面外的稳定安全如何保证。

4. 本工程砼构件配筋请按计算成果进一步自校，并回复自校结果。  


	设计人
	李德龙
	安全隐患
	0
	强

制

性

条

文
	地基基础
	0

	专业负责人
	眭 亮
	强制性标准
	2
	
	结构设计 
	0

	审核人
	眭 亮
	
	
	房屋抗震设计
	1

	注册师
	眭 亮
	执业证章号
	3201279-S003
	
	
	


（给排水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俊菱车辆部件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1#厂房

	设计编号
	ZJ2019-017

	一、强制性条文

1，溢流水位距进水管口110mm,不符合《建水规》GB50015-2003(2009年版)3.2.4C条。

2水箱人孔和阀门未有保护措施。《水消规》GB50974-2014  5.2.4.1条。

二、强制性标准

1，说明一.6.(4)条，消防箱内按钮不宜直接起泵。《水消规》GB50974-2014 11.0.19条。

2，说明一.6.(4)条，消防泵自动启动方式不符合《水消规》GB50974-2014 11.0.4条。

3，水箱溢水口下直线管段长度应符合《建水规》GB50015-2003(2009年版)3.7.7.5条。

4，水箱进水管29.95，市政水压0.28MPa,明显水压不足。

5，本工程屋顶工具间不是《建规》规定的不计层数和高度的功能，消防系统应以超24米厂房设计，且屋顶保护同一区域的双栓应明显可取用。

三、安全隐患

1，水箱报警水位设置不合理，不能准确告知消控中心水位情况。  

四、其他

1，室内消火栓及试验消火栓应有图集做法。

2，本工程为临高压系统，应说明系统工作原理、水泵设置位置及参数。

3，消防管试压方式不全面。

4，说明中水箱02S101矩形水箱，图中为箱泵，不一致。

5，本工程无喷淋，箱泵设备表两套增压，明显错误，且箱泵选型及控制参数应按新版图集选型。

6，底层平面未见水泵接合器设置，(系统有)，其位置应符合要求。



	设计人
	邹颖
	安全隐患
	1
	强

制

性

条

文
	建筑防火
	2

	专业负责人
	赵苏丹
	强制性标准
	5
	
	
	

	审核人
	赵苏丹
	
	
	建筑设备
	2

	注册师
	
	执业证章号
	
	
	
	


（电气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俊菱车辆部件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1#厂房

	设计编号
	ZJ2019-017

	一、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二、强制性标准
（无）
三、安全隐患

1、电缆桥架穿越楼板、隔墙，内部截面积等于大于710mm2时，应从内部进行防火封堵。详见GB50054-2011的7.1.5条相关规定。

2、开关、插座和照明灯具靠近可燃物时，应采取隔热、散热等防火措施。详见GB50016-2014的10.2.4条规定。

四、其他

1、总电箱AP1、AP2设有防电气火灾漏电流动作报警装置，报警声光信号除应在配电箱上设置外，还应将报警信号送至并接入有人值守值班室的声光报警器。
2、平面图、系统图有2个AP1配电箱。


	设计人
	李银梅
	安全隐患
	1
	强

制

性

条

文
	建筑节能
	

	专业负责人
	钟国洪
	强制性标准
	
	
	建筑防火 
	

	审核人
	钟国洪
	
	
	建筑设备
	

	注册师
	
	执业证章号
	
	
	
	


（防雷装置设计）审查意见

	建设单位
	丹阳市俊菱车辆部件有限公司
	工程名称
	1#厂房

	设计编号
	ZJ2019-017

	一、强制性条文

（无）
二、强制性标准
1、电梯机房、轿箱和井道的接地应符合GB50055-2011的3.3.7条规定。

三、安全隐患

（无）

四、其他
（无）


	设计人
	李银梅
	安全隐患
	
	强

制

性

条

文
	建筑节能
	

	专业负责人
	钟国洪
	强制性标准
	1
	
	建筑防火 
	

	审核人
	钟国洪
	
	
	建筑设备
	

	注册师
	
	执业证章号
	
	
	
	


俊菱车辆部件  19-11  （  勘察  ）专业审查意见

	子项名称
	建筑

高度
	建筑

层数
	结构

体系
	基础

形式
	跨度

（柱网）
	吊车吨位
	勘察

等级
	场地

类别

	1#厂房
	
	4F
	框架
	桩基
	
	20T
	乙级
	III类

	
	
	
	
	
	
	
	
	

	一、违反强制性条文方面

无

2、 违反强制性标准方面

无

三、其他

1、依据的技术标准中，请注意对GB50011-2010进行更新。


	设计人
	杨益民
	专业负责人
	杨益民
	注册师
	高山三


